★此承诺书仅适用于以“不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 6 倍（A 类）或 4 倍（B 类）”以及计点积分（A类、B 类）类别来申请工作证的外国人才，以其他类别来申请工作证的外国人才不需要上传该承诺书。 


薪资事项承诺书

苏州市科学技术局： 

我单位拟聘用____________，护照号码__________，担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合同期从_____年____ 月___ 日___ 至____ 年___ 月___ 日结束。 

我单位承诺将按照合同工资薪酬为申请人按时、足额缴纳个人所 得税，申请人年度工资薪金所得额不少于（_____________元人民币）， 月度工资薪金所得额不少于（_____________元人民币）且纳税地点为苏州。 

我单位承诺在为该外国人办理下次业务时（包括延期及注销等业 务）提供税单，如无法提供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及后果。审批 机关将对聘用单位及申请人进行信用管理，列入《外国人来华工作管 理服务系统》异常管理名录，停办聘用单位及申请人外国来华工作许 可业务，并将相关涉嫌骗取工作许可行为通报至出入境管理部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聘用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 注： 

1、 如果聘用单位和申请人的申请信息发生变化，应在变化之日起 30 天内 向受理及决定机构提出变更或注销申请，否则聘用单位和申请人应当按照原申 请信息内容继续履行承诺事项。 

2、聘用单位应确保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积极配合做好审批机关事中事 后监管的核查工作。如聘用单位不配合核查工作，将被列入虚假承诺异常名录， 并给予“承诺未达成做出不实承诺”相应处理。

